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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

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

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受托管理协

议》”）和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等，由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编制。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

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湖电子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说明文件和相

关资料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

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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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债券基本情况

2022年1月27日，经中国证监会（证监许可[2022]241号）核准，西湖电子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公司），获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

的公司债券

2022年4月11日，发行人成功发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为“22西电01”，债券代码为“185630.SH”），

由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（中诚信AAA、联合资信AAA）提供全额不可撤

销连带责任担保，发行规模为10亿元，期限5（3+2）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附第3年末发

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、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

截至目前，上述债券尚在存续期内。

二、重大事项

2023年6月6日，发行人发布了《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投资事项进展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1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

2022年12月9日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湖电子”、“发行人”）

经董事会决议，同意向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云溪投资”）

购买其所持有部分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数传媒”）股份。2022

年12月10日，西湖电子与云溪投资签署《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份转让协议”），西湖电子以6.678元/股（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

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90%）向云溪投资购买其所持有的华数传媒

143,335,500股，占华数传媒总股本的7.74%，交易总规模约为9.57亿元。

协议生效时间：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。

2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重组

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本次交易不导致公司业务、资产、收入发生重大

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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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对方情况

1、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企业性质：有限合伙企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60961350723

注册地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

主要经营场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68室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史玉柱

认缴出资额：654,201万元

营业期限：2014年4月2日至2034年4月1日

合伙人及出资情况：普通合伙人史玉柱，持有0.99358%的合伙份额；普通合伙人

杭州云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持有0.00015%的合伙份额；有限合伙人杭州凯锐文化传

媒有限公司，持有99.00627%的合伙份额。

主要业务：服务：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以上项目除证券、期货，未

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

务）。

截至2022年12月10日，云溪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：

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

是否取得其他

国家或地区的

居留权

史玉柱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
取得新加坡共

和国居留权

张建锋 男
普通合伙人之法定

代表人
中国 中国 无

2、与发行人关系

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（三）交易标的情况

本次交易中，发行人对外投资出资方式为现金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，

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向发行人关联方借款、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等方式取得，不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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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。

（四）投资对象情况

本次交易的投资对象为华数传媒的股份，截至2023年6月5日情况如下：

名称：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经营范围：有线电视、数字电视网络及产业投资，数字通信产业投资，互联网及

电视传媒信息服务产业投资。

注册资本：185,293.24万元

出资方式：货币出资

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：

1、董事会：

序号 姓名 职务

1 鲍林强 董事长

2 乔小燕 董事兼总裁

3 沈子强 董事兼副总裁

4 张建锋 董事

5 庄卓然 董事

6 杨扬 董事

7 车通 董事

8 姚铮 独立董事

9 王兴军 独立董事

10 吴建平 独立董事

11 鞠宏磊 独立董事

2、监事会：

序号 姓名 职务

1 王夏斐 监事会主席

2 王贤勇 监事

3 吴淼娟 监事

4 袁芬 职工监事

5 王珍 职工监事

3、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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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职务

1 许锐 副总裁

2 方芳 副总裁

3 陆忠强 副总裁

4 吴杰 财务总监

5 何刚 副总裁

6 卓越 副总裁

7 姚妙华 副总裁

8 洪方磊 董事会秘书

注：数据源自华数传媒2022年年报

主要财务情况：2022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，截至2022年末华数传媒总资产为

271.11亿元、总负债为121.70亿元、净资产为149.41亿元，2022年度华数传媒营业收入

为93.86亿元、净利润为8.07亿元。

诚信情况：华数传媒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财政局，诚信情况良好。

权属情况：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质押及其他权利负担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

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

（五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

云溪投资与发行人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主要条款约定如下：

1、协议转让的当事人

受让方：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

转让方：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2、转让股份的数量和比例

转让方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43,335,500股股份（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

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7.74%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转让给受让方。

3、转让价款

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为957,194,469.00元，每股单价为6.678元/股，

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90%。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

日至标的股份完成过户期间，若上市公司发生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拆股、股利

分红等情形的，则标的股份数量和每股价格将相应调整，但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；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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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派息的，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，标的股份的每股价格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，

转让价款亦将相应下调。

4、付款安排

双方同意，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将转让价款的30%（即

287,158,340.70元）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；于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将剩余转让价款670,036,128.30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

户。

5、协议签订时间

股份转让协议于2022年12月10日签署。

6、协议生效时间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。

7、其他事项的说明

无。

（六）重大投资的其他披露事项

无其他需披露事项。

（七）相关决策情况

2022年12月9日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，审议通过上述事项。

（八）该重大投资的后续进展

2023年4月20日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向云溪投资支

付股份转让款即287,158,340.70元（转让价款的30%）。

2023年5月16日，云溪投资已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向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

其所持有的华数传媒143,335,500股，占华数传媒总股本的7.74%，已于同日完成过户。

2023年6月02日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向云溪投资支

付股份转让款即670,036,128.30元（转让价款的70%）。

”

三、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

据发行人披露的《公告》，2023年4月20日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根据《股份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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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协议》，向云溪投资支付股份转让款即287,158,340.70元（转让价款的30%）。2023

年5月16日，云溪投资已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向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

的华数传媒143,335,500股，占华数传媒总股本的7.74%，已于同日完成过户。2023年6

月02日，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向云溪投资支付股份转让

款即670,036,128.30元（转让价款的70%）。发行人已向云溪投资支付全额股份对价款，

并且已取得相关股份，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完成。

根据发行人已披露的《公告》，发行人取得相关股份的对价为6.678元/股，截至

2023年6月6日，华数传媒的收盘价为9.36元/股，高于发行人对本次投资的投资成本。

此外，发行人取得的华数传媒股份为流通股，流动性较好，如发行人出现资金短缺可

通过减持相关股份取得偿债资金。综上，截至本受托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重大投资

事项对发行人的政策经营、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中信证券作为22西电01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债券

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

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

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

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。特此提请投资者关

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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